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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贺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广西壮

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丽琳、黄婷、蒋求学、覃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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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务提供中的服务提供方式、服务费用、服务提供时限、

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业务材料和服务提供的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申请人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

务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596.1 社会保险术语 第1部分：通用 

GB/T 31596.2 社会保险术语 第2部分：养老保险 

GXRS JC01.001 标准化工作管理规范 

GXRS BZ10.002 一体化档案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96.1、GB/T 31596.2 和GXRS JC01.00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服务提供方式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服务： 

——现场办理； 

——网上办理。 

5 服务费用 

此服务不收取费用。 

6 服务提供时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应在8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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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 

申请人提出的服务申请事项满足如下全部前提条件时，提供服务： 

a) 相应的人员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户籍； 

b) 相应的人员年满 16周岁且非在校学生； 

c) 相应的人员不应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d) 相应的人员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8 业务材料 

8.1 业务材料的格式 

表1 业务材料的格式 

材料名称 格式样式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 按附录 A，表 A.1 给出的格式。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按附录 B 给出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按附录 C 给出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按附录 D 给出的格式。 

8.2 材料核验和收取 

表2规定了应核验或应收的材料、对应的适用情况和处理方式。 

表2 核验和收取的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适用情况 处理方式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

记表 
必要 

收 1 份 

社会保障卡或居民身份证 核验原件后交还 

户口簿 核验原件后交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仅相应的人员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残疾人时，通过与职能

部门数据比对不能获取相应信息时提供此项材料。 
核验原件后交还 

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人员证明 
仅相应的人员为特困人员时，通过与职能部门数据比对不能获取相

应信息时提供此项材料 
收 1 份 

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证明 
仅相应的人员为低保对象时，通过与职能部门数据比对不能获取相

应信息时提供此项材料 
收 1 份 

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残疾人证

明 

仅相应的人员为残疾人同时为低保对象时，通过与职能部门数据比

对不能获取相应信息时提供此项材料 
收 1 份 

乡村振兴部门出具脱贫人口、返

贫致贫人口证明 

仅相应的人员为脱贫人口、返贫致贫人口时，通过与职能部门数据

比对不能获取相应信息时提供此项材料 
收 1 份 

注：通过基本证照凭证核验可获取户籍信息、低保人员信息、特困人员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信息、低保

残疾人信息的，参保人员可免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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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务提供的流程 

9.1 总则 

各服务岗位应依次按照9.2到9. 4中规定的流程为申请人提供服务，未满足其中规定的适用情况的，

跳过该条规定的流程后，继续依次执行。附录E给出了相应的服务提供流程图。 

9.2 服务受理环节 

9.2.1 材料的检查 

受理人员按如下要点检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a)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 7章中 a)、b)和 c )规定的条件； 

b) 相应的人员提供的材料应与 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c)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中的必填项应填写完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

中所属村居委会应与户籍所在地址相符； 

d) 参保登记材料对应的人员应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的申请人一致； 

e) 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民政部门的盖章； 

f) 残联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残联部门的盖章； 

g) 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乡村振兴部门的盖章； 

h) 表格的填表日期、参保登记时间、参保人签章时间、乡镇经办人签章时间、县级社保经办机构

签章时间应规范完整。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9.2.2 材料检查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a) 受理申请人的申请； 

b) 在业务系统中电子影像化处理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向申请人出具业务受理回执； 

c) 在业务系统中输出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按 9.4中的规定归档； 

d) 在业务系统中检查并确保电子影像化处理后的材料影像齐全、完整，图像清晰，方向正确，将

业务流转到业务初审环节。 

9.2.3 材料检查不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不通过时，不予受理，向申请人出具业务不予受理回执，将材料退

还申请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9.3 业务审核环节 

9.3.1 材料的审核 

审核岗位按如下要点审核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本环节的材料：  

I类审核要点如下：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 7 章中规定的条件；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的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II类审核要点如下： 

——相应的人员提供的材料应与 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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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中的必填项应填写完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

中所属村居委会应与户籍所在地址相符；  

——参保登记材料对应的人员应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的申请人一致；  

——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民政部门的盖章；  

——残联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残联部门的盖章； 

——乡村振兴部门出具的证明应有乡村振兴部门的盖章； 

——表格的填表日期、参保登记时间、参保人签章时间、乡镇经办人签章时间、县级社保经办机构

签章时间应规范完整。 

III类审核要点为：相应的人员为特殊困难群体时，应通过数据共享可核验。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审核通过，否则审核不通过。 

9.3.2 审核通过的操作 

审核岗位按9.3.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审核通过时，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审核通过的操作。 

9.3.3 审核不通过的操作 

审核岗位按9.3.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审核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材料不符合 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审核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终止业务，

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材料符合 I类要点，但不符合 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退回服务受理环节； 

——材料符合 I类和 II类要点，但不符合 III类要点的，进行参保登记的处理，按普通人进行标

识。 

9.4 材料归档 

材料归档按GXRS BZ10.002中的规定执行。 

9.5 服务进度信息的提供 

本事项无结果物。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服务进度信息： 

——发送短信通知； 

——通过业务受理回执提供查询二维码； 

——通过自助机提供自助查询； 

——通过网上办理途径提供查询； 

——现场查询； 

——委托合作银行提供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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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给出了本服务提供事项中的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 

所属村（居）委会: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业务类型：         □参保登记          □变更登记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联系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在校学生 □是    □否 

户籍所在地址  

居住地址   邮编  

*参保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个人缴费额 

□100 元   □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   

□9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4000 元 

□5000 元  □6000 元  □个人不缴费 

特殊参保群体：  

□脱贫人口（□扶持期 □不在扶持期、退出户）□返贫致贫人口  □重度残疾人   □贫困残疾人   □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 □村干部  □民办教师、代课人员  □计划生育人员  □库区移民    □被征地农民   □ （其他）      

参加其他养老保险

状况 

老农保 □是 □否 起始时间  

其他 □是 □否 起始时间  

参保人承诺：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不属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保人：           年  月  日（签章） 

 乡镇（街道）社保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签章） 

 县（市、区）社保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签章） 

填表说明：1. *项为参保人员必填项，非*项由经办机构通过信息共享获取，暂无法获取的，可由参保人员填写。2.变更

登记时，仅需在需要变更的项目填写内容。3.互联网渠道受理的，由登录用户的电子身份认证代替纸质签章。4.互联网

渠道应默认显示最新的留存信息，供参保人员直接修改信息完成变更。5.本表最终由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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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的格式 

档案条码号：××××××××× 

 档案号： 

 档案类别： 

×××机构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受理单号： 

单位（个人）名称： 

社保编号：（单位编号及个人编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号： 

流转方式：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受理日期：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收件类型 页数 备注 

1     

2     

3     

 总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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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随时关注 

业务办理进度或补正材料通知 

××××单位/个人（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贵单位/您关于办理×××【××××】业务的材料，我中心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办理，并

于×个工作日内办结。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单位经办人/申请人：××× 联系电话：××××××× 

受理备注：×××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温馨提示：本回执是业务受理、查询的重要依据，请妥善保管，为及时接收业务办理信息，请保持电话的正常使用。

业务咨询电话：12333。 

 

 

（有结果物） 

已领取到受理单号为××××的结果物。 

 签领人： 

 ××××年××月××日 

（注：在业务窗口领取结果物需签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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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尊敬的×××同志（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您关于办理×××【××××】的申请，因下列原因不符合受理的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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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下面给出了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材料归档和信息反馈审核岗位受理人员

服务受理环节
（9.2.1）

不通过
业务初审环节
（9.3.1）

不通过

按要点
（9.3.3） 终止

结束

不予受理

受理

材料核验和收取

材料归档
（9.4）

服务进度信息提供
（9.5）

结束 结束

通过（9.3.2）

通过

退回

参保登记，按
普通人标识

 

图E.1 服务提供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